
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第十五條、第二十條修正總說明 

「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」於六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訂定發布，其後歷經六

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。茲因中央銀行法第六條第

一項第七款修正後，中央造幣廠廠長任免之核定，為中央銀行理事會之職

權，並配合業務運作需要，爰修正「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」第十五條、第二

十條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分款明確敘明資訊室掌理事項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） 

二、中央造幣廠廠長經中央銀行理事會核定後，由中央銀行總裁派任。

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） 


